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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教師學年度績效獎勵實施細則」修訂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刪除第一章至第五章文字 

 

 

 

 

第一條 本細則依據本校教師評鑑與獎

勵辦法第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依據本校教師評鑑與獎勵辦法

第五條，教師評鑑與獎勵要項分

為教學、研究及輔導暨服務等三

項。依教師專長，各項再細分為

工程、管理、資訊、人文、電通

及醫(護)等六大類，各類召集人

由校長聘任之。系(或同級單位)

教師依所屬學院歸屬類別，國際

語言文化中心、體育室及軍訓室

歸屬人文類；軍訓室專任教官僅

參加「輔導暨服務」績效獎勵；

通識教學部依教師專長自行決

定參與類別；教師參加類別非經

校教師評鑑與獎勵審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議之議

決，不得任意更改之。 

第三條 教學及輔導暨服務二個項目之

獎勵評核分為「傑出」、「特優」、

「優」等三級等第。教學及輔導

暨服務二個項目經評定應予之

獎勵之教師，依其所獲之等第分

別發給不同額度之績效獎金或

其他形式之獎勵。 

第四條 本教師績效獎勵設立教學、研究

及輔導暨服務等三個項目之「傑

出獎」。每個項目各類別「傑出

獎」至多推薦一名，提至本委員

會審議。經審議通過之各項「傑

出獎」得獎名單，由本委員會公

布獲獎事蹟，並公開表揚及發給

獎牌。經核定為教學傑出之教

第一章總則 

第二章教學 

第三章研究 

第四章輔導暨服務 

第五章附則 

第一條 本細則依據本校教師評鑑與獎

勵辦法第五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依據本校教師評鑑與獎勵辦法

第五條，教師評鑑與獎勵要項

分為教學、研究及輔導暨服務

等三項。依教師專長，各項再

細分為工程、管理、資訊、人

文、電通及醫(護)等六大類，各

類召集人由校長聘任之。系(或

同級單位)教師依所屬學院歸屬

類別，國際語言文化中心、體

育室及軍訓室歸屬人文類；軍

訓室專任教官僅參加「輔導暨

服務」績效獎勵；通識教學部

依教師專長自行決定參與類

別；非經校教師評鑑與獎勵審

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議之議決，不得任意更改之。 

第三條 教學及輔導暨服務二個項目之

獎勵評核分為「傑出」、「特

優」、「優」等三級。經評定應

予獎勵之教師，依其所獲之等

第分別發給不同額度之績效獎

金或其他形式之獎勵。 

 

第四條 本教師績效獎勵設立教學、研

究及輔導暨服務等三個項目之

「傑出獎」。每個項目各類別至

多推薦一名，提至本委員會審

議。經審議通過之各項「傑出

獎」得獎名單，由本委員會公

布獲獎事蹟，並公開表揚及發

給獎牌。 

1. 依 111-11行政會

議決議，整併本

法規文字，刪除

重覆內容。 

2. 第一條及第二條

刪除贅字。 

3. 第三條修正「教

學」、「研究」

及「輔導暨服

務」皆須評核等

第。 

4. 原第八條修正文

字，各項目得傑

出獎者，有義務

參與主持該學年

度該項目研討會

之示範活動，並

與原第四條整併

為修正後第四

條。 

5. 原第七條及第十

四條整併為修正

後第五條及第六

條；調整獎項順

序；刪除贅字；

依實際作法修正

文字。 

6. 新增修正後第七

條條文，刪除原

第十條條文，餘

各條文依序遞

增。 

7.修正後第八條第

四款修正「科技

部」為「國科

會」；第五款新

增「知名企業」

主辦之國內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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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師，有義務參與主持該學年度教

學該項目研討會之「示範教學」

活動。 

第五條 每個項目各類別評定為「特優

等」教師人數不得超過可參加績

效獎勵之教師總數百分之十；

「優等」之教師人數不得超過可

參加績效獎勵之教師總數百分

之三十，每位每年核予二萬元，

每位每年核予五萬元；各類教學

「傑出獎」至多推薦一名，經本

委員會審議通過，每位每年核予

十萬元。 

前項教學及輔導暨服務教師總

數不包括兼任一、二級主管，輔

導暨服務教師總數包括專任教

官。兼任一、二級主管教師當學

年度之教學及輔導暨服務績效

獎勵，由各部、系（或同級單位）

及中心、室等秘書室彙整後，呈

陳校長核定之。 

第六條 各類別教學「傑出獎」獎金十萬

元；「特優等」獎金五萬元；「優

等」獎金二萬元。各類別輔導暨

服務「傑出獎」獎金六萬元；「特

優等」獎金二萬元；「優等」獎

金一萬元。 

 

 

 

 

 

 

 

 

 

 

第七條 研究項目之考評係依教師評鑑

各類研究計分標準評定。各教師

研究總分依據各類研究計分標

第八條 經核定為教學「傑出」之教師，

有義務參與主持該學年度教學

研討會之「示範教學」活動。 

第七條 各類別評定為「優等」之教師

人數不得超過可參加教學績效

獎勵之教師總數百分之三十，

每位每年核予二萬元；「特優

等」教師人數不得超過可參加

教學績效獎勵之教師總數百分

之十，每位每年核予五萬元；

各類教學「傑出獎」至多推薦

一名，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

每位每年核予十萬元。 

前項教師總數不包括兼任一、

二級主管。兼任一、二級主管

教師當學年度之教學績效獎

勵，由各部、系（或同級單位）

及中心、室等彙整後，呈校長

核定之。 

第十四條 各類別評定為「優等」之教

師人數不得超過可參加輔導

暨服務績效獎勵之教師總數

百分之三十，每位每年核予

一萬元；「特優等」教師人數

不得超過可參加輔導暨服務

績效獎勵之教師總數百分之

十，每位每年核予二萬元；

各類輔導暨服務「傑出獎」

至多推薦一名，經本委員會

審議通過，每位每年核予六

萬元。 

前項教師總數包括專任教

官，不包括兼任一、二級主

管。兼任一、二級主管教師

當學年度之輔導暨服務績效

獎勵，由秘書室彙整後，呈

校長核定之。 

 

 

 

獲獎。 

8. 修正後第九條修

正合聘教師參加

研究績效獎勵條

文編號。 

9. 原第五條及第十

二條整併為修正

後第十條並刪除

贅字。 

10. 原第六條及第

十三條整併為

修正後第十一

條，並依實際作

法修正文字。 

11. 原第十五條及

第十六條整併

為修正後第十

二條。 

12. 修正後第十三

條精簡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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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準由研發處統一計分，依各類規

定分別排序與評等。 

第八條 研究項目之獎勵，依下列重點評

比指標，核予不同額度之績效獎

金。 

四、學術性專書及科技部國科會

計畫補助之譯注 (不含編

注、章篇、教科書)：由本委

員會主任委員及各類召集

人組成小組審核，國際知名

出版社出版之學術性專

書，每本核予 0-5 萬元；國

內知名出版社出版之學術

性專書，每本核予 0-3萬元。 

五、參加競賽獲獎：國際競賽及

政府部會或知名企業主辦

之國內競賽獲獎，教師必須

列名參賽實質成員(非指導

教師)。 

第九條 講座教授之研究績效獎勵，以研

究績效獎金總額之 50%計算；合

聘教師僅參加第九八條第一、二

款之研究績效獎勵；專任客座教

師及教師級專業技術人員可選

擇參加研究評鑑及領取研究績

效獎勵金。 

第十條 教學及輔導暨服務項目之考評

係依各部、系（或同級單位）及

中心、室等所訂定之教師評鑑教

學及輔導暨服務評鑑辦法評定

之。 

 

 

 

 

第十一條 各部、系（或同級單位）及中

心、室等主管應將該單位教師

之評定結果提交各類召集人

核閱後，再於提本委員會議確

認中報告考評作業程序及方

 

 

第九條 研究項目之獎勵，依下列重點

評比指標，核予不同額度之績

效獎金。 

四、學術性專書及科技部計畫

補助之譯注(不含編注、章

篇、教科書)：由本委員會

主任委員及各類召集人組

成小組審核，國際知名出

版社出版之學術性專書，

每本核予 0-5 萬元；國內

知名出版社出版之學術性

專書，每本核予 0-3萬元。 

五、參加競賽獲獎：國際競賽

及政府部會主辦之國內競

賽獲獎，教師必須列名參

賽實質成員 (非指導教

師)。 

第十一條 講座教授之研究績效獎勵，

以研究績效獎金總額之 50%

計算；合聘教師僅參加第九條

第一、二款之研究績效獎勵；

專任客座教師及教師級專業

技術人員可選擇參加研究評

鑑及領取研究績效獎勵金。 

第五條 教學項目之考評係依各部、系

（或同級單位）及中心、室等

所訂定之教師評鑑教學及輔導

暨服務評鑑辦法評定之。 

第十二條 輔導暨服務項目之考評係依

各部、系（或同級單位）及

中心、室等所訂定之教師評

鑑教學及輔導暨服務評鑑辦

法評定之。 

第六條 各部、系（或同級單位）及中

心、室等主管應將該單位教師

之評定結果提交各類召集人核

閱後，再於本委員會議中報告

考評作業程序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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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式。 

 

 

 

 

 

 

 

 

第十二條 各部、系（或同級單位）及中

心、室等主管應轉知該單位教

師有關該年度教師績效評核

方式、過程及結果等相關事

宜。各部、系（或同級單位）

及中心、室等教師對於當年度

評鑑與績效獎勵評核程序有

疑義者，可向所屬類別提出書

面申覆，由各類召集人與當事

人進行溝通。 

若仍然未能達成共識者，可再

提請本委員會議討論，決議結

果由本委員會主任委員告知

當事人。 

 

第十三條 有關考評結果，凡參與考評之

教師及行政人員均應依照本

校「教職員工作保密規定」，

善盡保密之責任。 

第十四條 本細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三條 各部、系（或同級單位）及

中心、室等主管應將該單位

教師之評定結果提交各類召

集人核閱後，再於本委員會

議中報告考評作業程序及方

式。 

第十條 各類研究「傑出獎」至多推薦

一名，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發給獎牌，不另外核予獎金。 

第十五條 各部、系（或同級單位）及

中心、室等主管應轉知該單

位教師有關該年度教師績效

評核方式、過程及結果等相

關事宜。 

第十六條 各部、系（或同級單位）及

中心、室等教師對於當年度

評鑑與績效獎勵評核程序有

疑義者，可向所屬類別提出

書面申覆，由各類召集人與

當事人進行溝通。 

若仍然未能達成共識者，可

再提請本委員會議討論，決議

結果由本委員會主任委員告

知當事人。 

第十七條 有關考評結果，凡參與之教

師及行政人員均應依照本校

「教職員工作保密規定」，善

盡保密之責任。 

第十八條 本細則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